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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 4S 店是一种以“四位一体”为核心的汽车特许经营

模式，包括整车销售 ( sale) 、零配件 ( sparepart) 、售后服务

( service) 、信息反馈等 ( survey) 。作业场所存在苯、噪声、
粉尘等多种职业危害因素。为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健康，我们

于 2010 年 8 ～ 12 月对兰州市汽车 4S 店职工的职业卫生知识知

晓情况进行了调查。
1 对象和方法

1. 1 对象

以兰州市 55 家 4S 店接害工人和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，

共发放1 358份调查问卷，其中收回有效问卷1 308份。
1. 2 内容与调查方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和相关职业卫生

基础知识，设计调查问卷，于 2010 年 8 ～ 12 月采用流行病学

现况调查方法逐项调查。调查内容包括工作性质、性别、年

龄、接害工龄、文化程度、收入等基本情况，职业卫生知识

知晓情况 ( 共 12 题，单选) 及获得职业卫生知识的途径 ( 共

5 种，可多选) 。
1. 3 质量控制

本次调查人员由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所

培训合格，调查问卷由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兰州市安

监局统一组织发放，调查对象匿名填写答卷，现场收回。

1. 4 统计学方法

调查数据录入 Epidata，并用 SPSS 13. 0 进行 χ2 检验，P ＜
0.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2 结果

2. 1 基本情况

本次调查共发放1 358份调查问卷，回收1 308，回收率

96. 32%，男性1 256 ( 96. 02% ) 人、女性 52 ( 3. 98% ) 人;

年龄 18 ～ 55 岁，其中 ＜ 30 岁 570 人 ( 43. 58% ) ，30 ～ 50 岁

666 人 ( 50. 92% ) ， ＞ 50 岁 72 人 ( 5. 50% ) ; 工龄 1 ～ 38 年，

其 中 ＜ 10 年 426 人 ( 32. 57% ) ， 10 ～ 30 年 786 人

( 60. 09% ) ， ＞ 30 年 96 人 ( 7. 34% ) ; 文化程度从初中至大

专及其以上，其中高中学历及其以下 962 人 ( 73. 55% ) ，中

专学 历 193 人 ( 14. 76% ) ， 专 科 学 历 及 其 以 上 153 人

( 11. 70% ) ; 接害人员 ( 包括油漆工、烘漆操作工、焊接工、

洗车工、打磨工等工种) 1 254人 ( 95. 87% ) ，行政人员 54

人 ( 4. 13% ) ; 收入≤1 000元 649 人 ( 49. 62% ) ，在1 000 ～
2 000元 378 人 ( 28. 90% ) ，≥2 000元 281 人 ( 21. 48% ) 。
2. 2 职业卫生知识的平均知晓率

在应答的1 308人中，职业病概念、作业岗位存在有害因

素、有毒物质进入机体的途径、职业病可预防、《职业病防治

法》、签订劳动合同、个人防护品、作业时按要求佩戴防护

品、参加职业卫生防护知识培训、岗前职业健康体检、在岗

职业健康体检及离岗职业健康体检的知晓率分别为 87. 61%、
87. 61%、88. 99%、78. 21%、45. 26%、57. 11%、91. 90%、
71. 48%、31. 80%、71. 33%、66. 13% 及 63. 53%，以进行职

业卫生防护知识培训的知晓率最低。
2. 2. 1 不同工种职工职业卫生基础知识知晓率 由表 1 可

见，除作业岗位存在有害因素、个人防护品、作业时按要求

佩戴防护品的知晓率外，其它调查指标的知晓率接害工人明

显高于行政人员 ( P ＜ 0. 05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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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兰州市汽车 4S 店不同工种职工职业卫生知晓率 %

调查问题
接害工人

( 1 254 人)

行政人员

( 54 人)
χ2 值 P 值

职业病概念 88. 28 72. 22 12. 30 ＜ 0. 05
作业岗位存在有害因素 87. 80 83. 33 0. 95 ＞ 0. 05
有毒物质进入机体途径 89. 47 77. 78 7. 23 ＜ 0. 05
职业病可预防 79. 19 55. 56 16. 97 ＜ 0. 05
职业病防治法 46. 17 24. 07 10. 20 ＜ 0. 05
签订劳动合同 57. 74 42. 59 4. 85 ＜ 0. 05
个人防护品 92. 03 88. 89 0. 68 ＞ 0. 05
作业时按要求佩戴防护品 71. 29 75. 93 0. 55 ＞ 0. 05
职业卫生防护知识培训 32. 70 11. 11 11. 12 ＜ 0. 05
岗前健康体检 73. 52 20. 37 71. 53 ＜ 0. 05
在岗健康体检 67. 54 33. 33 27. 05 ＜ 0. 05
离岗健康体检 64. 91 31. 48 24. 97 ＜ 0. 05

2. 2. 2 不同工龄职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由表 2 可见，随

着接害工龄的延长，各调查指标的知晓率也逐渐升高 ( P ＜
0. 05) 。

表 2 不同工龄职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%

调查问题

工龄 ( 年)

＜10

( 426 人)

10 ～ 30

( 786 人)

＞30

( 96 人)

χ2 值 P 值

职业病概念 68. 54 96. 95 95. 83 211. 82 ＜ 0. 05
作业岗位存在有害因素 73. 94 94. 02 95. 83 109. 07 ＜ 0. 05
有毒物质进入机体途径 74. 18 96. 06 96. 88 141. 54 ＜ 0. 05
职业病可预防 43. 90 95. 42 89. 58 438. 22 ＜ 0. 05
职业病防治法 39. 20 47. 20 56. 25 12. 19 ＜ 0. 05
签订劳动合同 34. 27 67. 43 73. 96 136. 01 ＜ 0. 05
个人防护品 85. 92 94. 78 94. 79 30. 28 ＜ 0. 05
作业时按要求佩戴防护品 66. 20 73. 66 77. 08 9. 13 ＜ 0. 05
职业卫生防护知识培训 11. 97 38. 30 66. 67 146. 37 ＜ 0. 05
岗前健康体检 44. 13 83. 84 89. 58 229. 90 ＜ 0. 05
在岗健康体检 26. 29 85. 11 87. 50 447. 88 ＜ 0. 05
离岗健康体检 40. 61 72. 52 91. 67 156. 34 ＜ 0. 05

2. 2. 3 不同学历职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由表 3 可见，除

职业病的知晓率外，随着学历的升高，其它调查指标知晓率

也逐渐升高 ( P ＜ 0. 05) 。
表 3 不同学历职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%

调查问题

学历

高中以下

( 962 人)

中专

( 193 人)

专科及以上

( 153 人)

χ2 值 P 值

职业病概念 86. 69 88. 60 92. 16 3. 83 ＞ 0. 05
作业岗位存在有害因素 86. 49 84. 97 98. 04 17. 69 ＜ 0. 05
有毒物质进入机体途径 86. 90 91. 71 98. 69 20. 44 ＜ 0. 05
职业病可预防 76. 72 76. 17 90. 20 14. 63 ＜ 0. 05
职业病防治法 32. 54 74. 09 88. 89 245. 17 ＜ 0. 05
签订劳动合同 48. 65 75. 65 86. 93 110. 73 ＜ 0. 05
个人防护品 90. 64 93. 78 97. 39 9. 14 ＜ 0. 05
作业时按要求佩戴防护品 67. 26 80. 83 86. 27 33. 10 ＜ 0. 05
职业卫生防护知识培训 16. 94 62. 18 86. 93 394. 51 ＜ 0. 05
岗前健康体检 64. 45 87. 05 94. 77 86. 69 ＜ 0. 05
在岗健康体检 59. 67 79. 27 90. 20 72. 38 ＜ 0. 05
离岗健康体检 60. 60 63. 73 81. 70 25. 37 ＜ 0. 05

2. 3 获得职业卫生知识的途径

兰州市汽车 4S 店职工主要通过同事交流( 41. 25% ) 获得

职业卫生知识，广播电视( 27. 11% ) 及书刊杂志( 21. 48% ) 次

之，以专业培训( 8. 30% ) 和向相关部门咨询( 1. 86% ) 最少。
3 讨论

企业是职业病防治的责任主体，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则是

具体政策的制定者，其对职业病的认识程度对整个企业职业

病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本次调查结果

显示，兰州市汽车 4S 店行政人员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率较接

害工人低 ( P ＜ 0. 05 ) ，这极不利于对职业病的预防及控制，

从而不利于保障接害工人健康权益。建议应首先加强行政人

员职业卫生知识的培训和健康教育，强化其对职业病防治工

作重要性的认识，通过考试等形式促使行政人员对职业卫生

知识水平的提高，以利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，切实

保障劳动者健康。
职业病是可以预防的一类疾病。消除和控制职业危害因

素是预防与控制职业病的主要措施，但是由于经济条件或技

术原因还不能将职业危害因素控制在安全水平时，个人防护

将是预防与控制职业病的主要措施。劳动者作为职业病的受

害者，其对职业病防护知识的认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

其职业健康状况。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，兰州市汽车 4S 店接害

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在 32. 70% ～ 92. 30%，以进行职业

卫生防护知识培训知晓率最低; 知晓率与工龄及学历有关，

工龄短者、学历低者的知晓率低。建议: 首先，政府相关部

门要广泛开展职业卫生和职业病防治知识宣传。各级安全监

管部门和卫生部门要把宣传和教育培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工

作来做。要加强对劳动者，尤其是工龄短者、学历低者的职

业卫生教育和培训，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。特别

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，存在大量流动劳动者群体，

社会保障机制刚刚起步，建议把向劳动者传播职业卫生知识、
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作为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重要工作，切

实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。其次，企业要强化对劳动者的职业

卫生培训。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，兰州市汽车 4S 店职工职业卫

生知识缺乏，主要通过同事交流 ( 41. 25% ) 获得职业卫生知

识，以专业培训 ( 8. 30% ) 和向相关部门咨询 ( 1. 86% ) 最

少。企业作为职业病防治的责任主体，有义务对劳动者进行

职业卫生培训，培训内容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化学因素、
物理因素和生物因素以及影响健康的机制和临床表现，生产

作业场所的厂房建筑结构、空气流动状况、通风设备条件和

采光、照明等环境因素以及对职业人群的影响，长期处于不

良体位或劳动强度过大等职业对健康的影响等方面，从而使

劳动者增进对职业卫生知识的认识，提高自我防护的能力。
最后，劳动者作为职业病危害的受害者，应该积极主动地通

过各种途径，如同事交流、广播电视、报纸书刊等加强对职

业卫生知识的认识。总之，提高劳动者职业卫生知识水平，

使其能从工作的各个环节提高自我保护意识，培养良好的职

业卫生习惯和自觉参与保护，这是预防职业性危害的重要防

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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